 车用乙醇汽油（E10）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四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行政区域流通领域内组织的车用乙醇汽油（E10）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内容包括抽查产品分类、抽样地点、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车用乙醇汽油（E10）按研究法辛烷值分为89号、92号、95号和98号4个牌号。

3  抽样地点

经营成品油的加油站或油库。
4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 18351-2017  车用乙醇汽油（E10）

GB 18351-2025  车用乙醇汽油（2026年07月1日实施）

GB/T 5487-2015  汽油辛烷值的测定 研究法

NB/SH/T 0663-2014 汽油中醇类和醚类测定 气相色谱法

SH/T 0693-2000  汽油中芳烃含量测定法 （气相色谱法）

GB/T 30519-2024 轻质石油馏分和产品中烃族组成和苯含量的测定 多维气相色谱法

GB/T 1884-2000 原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实验室测定法（密度计法）

GB/T 1885-1998 石油计量表


GB/T 4756-2015 石油液体手工取样法

5   抽样

5.1  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5.2   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加油站抽样时，可直接从加油机口取样，或者按照GB/T 4756取样方法执行。在油库成品罐抽样时按照GB/T 4756取样方法执行。抽取8L样品，平均分装于洁净、不漏的两个铁皮桶内，其中检验样品4L，备用样品4L。

5.3  样品处置

5.3.1  当场对抽取样品的桶口进行密封，并加贴四平市产品质量检验封样单，封样单贴于桶口处，防止拆封，保证样品的真实性，标注好标签。

5.3.2  汽油取样时应避光(避免阳光直射，在具有遮阳效果的环境下进行操作）。

5.3.3  备用样品应该贮存在阴凉、干燥、安全、避光处，在整个保存期间应保证签封及标签完整无损。

5.4  抽样单

5.4.1  抽样单填写应字迹工整清晰，信息填写完整，需更正和补充的，应当由被抽样单位抽样人员在更正和补充处签名、盖章等方式予以确认。

5.4.2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在抽样单“备注”栏中应填写“依据ZXCCHG002-2026《四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车用乙醇汽油（E10）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抽样、检验。”

6  检验要求

6.1  检验项目（表1）
表1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验方法

	1
	研究法辛烷值
	GB 18351-2017
GB 18351-2025

	GB/T 5487-2015

	2
	乙醇含量
	
	NB/SH/T 0663-2014

	3
	其他有机含氧化合物含量
	
	NB/SH/T 0663-2014

	4
	苯含量
	
	SH/T 0693-2000

	5
	芳烃含量
	
	GB/T 30519-2024

	6
	烯烃含量
	
	GB/T 30519-2024

	7
	密度
	
	GB/T 1884-2000

GB/T 1885-1998

	注：2026年07月1日之前生产的检验依据为GB 18351-2017，2026年07月1日之后生产的检验依据为GB 18351-2025.



6.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制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备注中进行说明。

检验过程中遇有样品失效或者其它情况致使检验无法进行时，必须如实记录即时情况，并有充分的证实材料。

当一个检验项目有多个检测方法时，出现可疑结果或不合格结果（即在有异议）时，应以本细则中规定方法的测定结果为准。

7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结论为：经抽样检验，所检项目符合GB 18351-2017《车用乙醇汽油（E10）》/ GB 18351-2025《车用乙醇汽油》标准，依据ZXCCHG002-2026《四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车用乙醇汽油（E10）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判定为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结论为：经抽样检验，××项目不符合GB 18351-2017《车用乙醇汽油（E10）》/ GB 18351-2025《车用乙醇汽油》标准，依据ZXCCHG002-2026《四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车用乙醇汽油（E10）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判定为不合格。

8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异议处理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8.1  受检单位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应在接到检验结果之日起15日内向检验单位或者四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书面复检申请（原件），并附营业执照等主体证明材料；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承认检验结果。

8.2  不合格项目核查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并得到被检方认可的，作出维持原检验结论的复检结论。

8.3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四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指定的检验机构应当按本细则对留存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9  附则

本细则最终解释权归四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